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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教師 vs專任教師

⚫ 代理教師為補充性師資

⚫ 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(下稱聘任辦法)第2條：

「以全部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務者」為特定原因聘
任之補充性師資。

⚫ 具補充、支援不同教師所遺不同課程之補充性與特殊性。

⚫ 聘任程序依聘任辦法第3條。

⚫ 權利義務、聘任程序和專任教師不完全相同。

⚫ 代理教師員額控留，目的在改善專任教師不足情形及增加師資穩定性。



系爭規定一之授權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

立法者就教師之待遇面有意區分「代理教師」 和「專任教師」兩者之不同

⚫ 系爭規定一

⚫ 84年通過之教師法§ 35Ⅱ授權教育部訂定辦法規範代理教師權利義務事項

⚫ 釋707宣告｢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｣有關高中以下教師部分規定違憲

⚫ 104年「教師待遇條例」，以專任教師為適用對象，代理教師為在成為專任教師後, 方
得就職前年資提敘

⚫ 代理教師職前年資提敘,無法律明文

⚫ 「教師待遇條例」明文僅限編制內專任教師殊異(教師待遇第5條、第9條第1項3款及
第12條第1項)。

「教師待遇」為和教師之勤務條件有關屬教育外部事項，於議會民主主義之前提下，應
尊重立法者之立法裁量

⚫ 職前年資提敘係教師勤務條件有關事項，似應以較寬鬆審查標準進行合憲性審查。

⚫ 聘任辦法第9條代理教師之待遇，保障代理教師基本生活，無違授權明確性



系爭規定二及系爭函一至四，無違再授權原則
⚫ 釋字524號解釋揭示再授權禁止原則。

⚫ 「教育基本法」第9條及「地方制度法」相關規範，代理教師職前年資提敘當為教育
興辦與管理事項，無釋字524號之再授權原則禁止。

⚫ 釋字524號解釋背景乃考量全民健保攸關全體國民福祉，和本案代理教師為補充性師
資、且在教育政策上，立法者為周延未成年學生學習權，以專任教師為主軸制度設計，
二者不同。

⚫ 代理教師職前年資提敘，尚涉中央與地方權限分配，在憲法保障地方自治之前提下，
於審查系爭規定二及系爭函一至四之合憲性，至少應採較該號解釋更寬鬆之標準審查。

⚫ 新北市依系爭規定二，基於教育主管機關立場發布系爭規定三、四，為地方制度法第
27條第1項自治事項。

⚫ 教育部系爭函一至四，考量各地方政府教育興辦財政，乃為因地制宜，故回歸各地方
政府依權責規範，係闡明法規原意，無違再授權原則。



系爭規定二至四及系爭函一至四，符合憲法教育事項權限分配

⚫ 綜合憲法、教育基本法及相關學說，除教育制度、全國性教育執行與經費分配之權限
歸屬中央，其餘事項除法律另有規定，權限歸屬地方。

⚫ 憲法第10章規範不明確且過於僵化，學說建議因地制宜進一步以法律明確劃分，
最終取決於立法權，但仍不得侵害地方自治核心領域。

⚫ 從保障人民權利出發，考量地方自治與人民生活關係，及地方自治團體有無能力
辦理，決定地方自治範圍。

⚫ 教育基本法具教育體系之母法地位，依「教育基本法」第2條人民為受教育主體，
以實現未成年學生受教育權。

⚫ 「教育經費編列管理法」第10條及第15條第1項，教育經費按「各地區」需求及「各
級政府財政能力」編列預算。

⚫ 系爭規定二授權就聘任辦法未盡事宜訂定補充規定，為因地制宜之規範，為憲法中央
與地方權限劃分所許。(併參釋字第738號，111年憲判字第6號理由)



系爭規定三、四及系爭函一至四，無違平等原則
⚫ 依教師法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、聘任辦法，代理教師與專任教師之權利義務並不相同。

⚫ 「教師待遇條例」規範對象僅限專任教師。

⚫ 代理教師職前年資提敘是否併計薪級事項，依「教育基本法」及「地方制度法」相關
規範，為各地方政府自治事項。

⚫ 聘任辦法就代理教師之聘任程序、資格、兼職與否及權利義務與專任教師寬嚴不同。

⚫ 代理教師與專任教師在功能、任務及教學科目延續性不同。

⚫ 為實現人民之受教育權、學習權，制度上以專任教師為主要師資，代理教師在身分、
資格、勤務目的與工作性質皆與專任教師有顯著差異，單就職前年資是否提敘，制度
設計上有所不同，難謂為不合理之差別待遇。

⚫ 歷年司法院解釋對於國家財政資源、教師資格，甚至法制未完備教育人員任用，對立
法形成空間、專業人士資格取得等事項，採取較寬鬆審查基準。本案代理教師職前年
資提敘事項，為教職員勤務條件之教育事項，應尊重立法，採較寬鬆標準進行審查。



系爭規定三、四及系爭函一至四，合乎比例原則，未

侵害憲法第15條財產權

⚫ 比例原則源自憲法治國之「自由國家」思想，釋字第575號闡明比例原則，更提出相
關概念—期待可能性原則。

⚫ 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，使財產所有人得依財產存續狀態自由使用、收益與處分，
實現個人自由、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。

⚫ 代理教師職前年資提敘，係國家以法令提供教師敘薪之作為，非為就財產存續狀態自
由使用、收益與處分之干涉與侵害。

⚫ 退步言，縱認有影響，於地方與中央分權，各地方政府為保障人民學習權，本於自治
事項，籌辦教育興學與執行，對於代理教師之職前提敘事項應享有一定之自治權限。

⚫ 「待遇條例」保留代理教師成為專任教師之職前年資，得合併提敘採計，制度設計上
並無侵害代理教師之財產權。



系爭規定三、四及系爭函一至四，合乎比例原則，

無侵害憲法第15條財產權
⚫ 就目的言，代理教師非教師待遇條例規範對象，系爭規範三、四為新北市政府依其自

治權限，為衡酌其地區人口、學生數、財政狀況等因素所為法規裁量，未侵害代理教
師生活所需之財產權保障，同時兼有鼓勵代理教師取得專任教師資格，提升地方教育
品質之目的。

⚫ 就手段論，「教師待遇條例」保有代理教師取得專任教師資格後採計其職前年資提敘
薪級之機會，難謂無法通過必要最小限度侵害之檢驗。

⚫ 系爭函一至四為闡明系爭規定一、二之法規意旨，自無比例原則違反。

⚫ 代理教師取得合格教師資格，是否選擇代理教師工作，及因成為專任教師以是否職前
年資提敘，均為其主觀上資格取得與否問題，尚不得謂無期待可能性。



請求鈞庭宣告

⚫ 一、系爭規定一之授權，無違法律授權明確性原則。

⚫ 二、系爭規定二及系爭函一至四，無違再授權禁止原則。

⚫ 三、系爭規定二至四及系爭函一至四，符合憲法有關教育事項之中央與地方權限分配
之規定。

⚫ 四,、系爭規定三、四及系爭函一至四，無違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。

⚫ 五、系爭規定三、四及系爭函一至四，未侵害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、並符合憲法
第23條比例暨憲法第165條保障教師待遇之意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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